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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特别针对法律法规条文理解与适用的需要，突出对于重点法律文件的注释解读与应用扩展。
多元化的注释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等立法与司法部门对法律条文的权威解读以及对法律具体适用的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等，并且
将具有典型指导意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裁判要点融入条文应用中，为读者学习适用法律、解决
实际问题提供最便捷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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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基本原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
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
践经验，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调整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
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注释 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人格平等。
主体相互间没有管理和被管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凡是主体地位不平等，相互之间一方可以支配另一方的人身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的对象。
第二，非财产性。
人身关系以特定的人身利益为内容，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第三，专属性。
特定人的人身利益只能由特定的人享有，不可转让或抛弃。
 第三条 （平等原则）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关联规定 《合同法》第3条，见143页。
 第四条 （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
信用的原则。
 应用1 诉讼欺诈行为的后果 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隐瞒事实进行诉讼，企图通过法院的确权来对抗法
院的查封，是诉讼欺诈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4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
。
双方当事人应当为其恶意串通进行诉讼欺诈的行为承担不利的后果。
（参见“勋怡公司诉瑞申公司财产权属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3期） ●关联规定 
《合同法》第3—7条，见143页。
 第五条 （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侵犯。
 第六条 （合法原则）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第七条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
秩序。
 ●关联规定 《合同法》第7、52、53条，见143、155页。
 第八条（本法的空间效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本法关于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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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联规定:注释应用本》精选了最核心的法律文件，一站式的法律信息检索
，更多元丰富的注释解读，深度延展法律知识应用，让您更了解明法通则的使用范围及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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